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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洋大学教务处
教务处[10春]第（12）号

关于做好校级教改研究项目结题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及有关部门：

根据“沪水大教[2007]1号”（《关于公布教学研究重点项目的通知》），经教务处研究，本学期拟组织完成对该期校级本科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结题验收工作，现就有关事项提出如下安排和要求。

1.项目负责人根据结题要求,组织成员对照项目申报书,总结项目计划执行情况与研究实践情况，研究工作中取得的主要成绩和收获，收集整理研究资料及成果, 分析研究工作的不足，填写《上海海洋大学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结题报告书》，向所在学院（部门）提交《结题报告书》及有关材料。

2.《结题报告书》由学院（部门）审核并经负责人签字后，于2011年5月10日前报教务处(学生事务中心204室)。

所提交《结题报告书》请使用A4纸打印，一式1份, 其他所附材料另行装订一并提交。并提供以“项目名称—项目所属单位名称—项目负责人姓名”命名的《结题报告书》电子文档，发送至jhzhang@shou.edu.cn。

3.学校根据项目主持人提交的《结题报告书》等研究成果及有关材料，组织对结题项目的验收,验收结果予以公布。

附件：

1．上海海洋大学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结题报告书（下载路径:校园网-教务在线-教务公告-本通知附件）
2，校级教学研究重点项目一览表(略,按学院或部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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